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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建議書 

葵涌區少數族裔關注組 

2017 年 6 月 10 日 

教育局現時有實施政策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由 2014/15 學年開始，

教育局實施「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學習架構」），幫助非華語學生

解決學習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困難，協助學校實施「學習架構」和建構共融校園，

為所有錄取 10 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的學校，按其錄取的非華語學生數目，獲提

供每年 80 萬至 150 萬元的額外撥款，讓學校按需要向非華語學生提供支援，

以提供教學策略及學習材料、或安排額外人手推行密集中文學習模式等，而錄取

1 至 9 名非華語學生的學校，亦可獲 5 萬元的額外撥款提供課後中文學習支援。

此外，教育局由 2014/15 學年起至 2019/19 學年，透過語文基金推行「『教授中

文作為第二語言』專業進修津貼計劃」，為在職中文科教師提供津貼，鼓勵他們

修讀有系統的兼讀制課程，以提升其教授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所需的教學知識及

技巧，並理解華語及非華語學生在文化上的差異。 
 
然而，當政策落實地推行時卻面對不少困難或與期望成效有所落差，葵涌區

少數族裔關注組就地區經驗上對政府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之政策有以下改

善之建議： 
 

1. 教育局未有就學校如何使用額外撥款提供明確指引 
現時，教育局並沒有就學校如何使用撥款提供明確指引，學校按需要自行決

定如何使用，如聘用額外人手數目及資歷、舉辦抽離班數目及製作學習教材

與否。部份學校缺乏對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了解及經驗，只能「摸著

石頭過河」，嘗試不同的支援模式，有的學校集中運用撥款聘用少數族裔教

學助理，有的則舉辦多些抽離班，學校缺乏一致的做法，以致教學質素良莠

不齊，學生亦未能提升到一致認可的水平，影響學生日後的學習階梯。 
 
此外，由於學校可按需要自行安排不同的支援模式予非華語學生，部份學校

會優先支援中文水平較低的非華語學生，曾有中文水平較高的非華語學生因

為中文水平比其他學生高而未能參加學校的額外中文班，學校亦再沒有額外

資源安排他參與合乎他水平的班組，令中文水平相對較高的非華語學生未能

受惠於撥款，不能進一步提升他們的中文水平。 
 
建議： 
向學校提供具體建議撥款用途，並定期與業界檢討撥款額是否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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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應向已獲額外撥款之學校廣泛諮詢學校收取非華語學生的情況、支援

安排、師生比例、教學經驗及教學成果，就學校運用撥款的方法及成效作深

入研究，例如因應學生數目及程度編訂不同水平的中文班的數目，並制定師

生比例，以便日後向學校提供具體建議撥款用途，建立有效支援非華語學生

學習中文的支援模式，並需定期與業界檢討額外撥款額是否足夠，以確保撥

款能讓每位非華語學生受惠。 

 
2. 學校將非華語及華語學生分班教學，未能真正為非華語學生提供中文學習語

境 
在地區經驗中，不少學校會根據非華語學生的中文程度而編排班別，而中文

程度欠佳的學生，往往會被編排到與華語學生不同的班別分開教授，有些更

以英文作為主要溝通語言，未能真正為非華語學生提供中文學習語境，令非

華語學生欠缺與華語學生互動，不能透過使用簡單中文及身體語言與華語學

生交流，以致非華語學生缺乏應用中文的機會，長此下去令他們對學習中文

更為卻步。 
 
建議： 
為學校的非華語及華語學生的分班安排作出明確指引 
教育局應為學校的非華語及華語學生的分班安排作出明確指引，根據非華語

及華語學生的中文程度分班，每班非華語及華語學生人數需達一定比例，以

讓非華語學生能在中文語境下學習，增加非華語及華語學生的互動，讓非華

語學生可從華語學生身上學習，增加他們應用中文的機會及信心。 
 

3. 缺乏以非華語學生的母語作第一語言的中文學習教材 
現時的「學習架構」只是把主流中文課程分拆為一個個較小的學習單元，逐

步教授他們中文，而不是幫助非華語學生以他們的第一語言中文學習，未能

有效讓學生明白中文課堂的內容。此外，「學習架構」亦欠缺教材、教學法

及評估工具，學校教師需要自行編制課程內容及準備教材，令教師的工作百

上加斤之餘，亦因為課程內容沒有統一的學習指標及階梯，部份中學生表示

中學所教授的中文比小學時教的更為淺易，根本未能因應學生的程度提升他

們的中文能力，漸漸令他們對學習中文失去興趣。 
 
建議： 
制作以非華語學生的母語作第一語言的中文學習教材 
教育局應負起撰寫「學習架構」課程的責任，課程需要包括課程目標、教材、

教學法及評估工具等，亦可與大學合作研究，教材亦需要以非華語學生的母

語作為第一語言，幫助以非中文或英文為母語學生學習，而不是只是教授他

們較淺的內容，否則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只會一直遜於華語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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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流學校重視中文，令中文程度較低的非華語學生只能選擇程度較低的學校 
由於主流學校普遍重視中文成績，故部份非華語學生雖然其他科目成績優異，

唯獨是中文成績差，以致只能入讀程度較低之主流學校，影響向上流動的機

會，部份非華語學生在幼小及中小銜接時更因為中文程度低，擔心日後未能

跟上主流學校的學習進度，而由原先就讀於主流學校，轉而選擇收取較多非

華語學生的學習，大大影響他們學習中文的進程。 
 
建議： 
於每間學校預留一定數量的學額予非華語學生 
於每間學校預留一定數量的學額予非華語學生，讓其他學習成績優異的非華

語學生不會因為中文成績較低而只能選擇程度較低的學校，以增加他們向上

流動的機會，同時亦讓非華語學生能滲入不同的主流學校，做到真正的融

入。 
 

5. 幼稚園缺乏資源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 
2017/18 學年開始，教育局將提供津貼予錄取 8 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的幼稚

園，金額與一名幼稚園教師的建議薪酬相若。然而對於一些已收取較多非華

語學生的幼稚園來說，一個額外人手並不足夠。此外，對於收取 1 至 7 名非

華語學生的幼稚園並沒有任何資助，因此難以有額外人手協助與非華語學生

溝通及教學，支援情況薄弱，以致影響非華語學生從小學習中文。 
 

建議： 
將現行中小學的「學習架構」提前於幼稚園實施 
將現行中小學的「學習架構」提前於幼稚園實施，從課程內容、教學人手到

教材，支援非華語學生從小學習中文，並需按學生人數增加撥款，讓收取較

多非華語學生的幼稚園有更多資源學習中文，例如增加教學人手、提供翻譯

服務等。 
 

6. 缺乏教授非華語學生的專門人才，未能針對非華語學生需要教授中文 
有收取非華語學生的學校雖然可因應學生人數而獲得額外津貼，但教師的薪

酬每年增長，但資助額卻沒有因而增加，故現時的制度實不足以推動及支援

學校及教師為非華語學生提供全面支援。雖然現時教育局由 2014/15 學年起

至 2019/19 學年，透過語文基金推行「『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專業進修

津貼計劃」，為在職中文科教師提供津貼，以提升中文科教師教授非華語學

生的專業能力。然而這些進修不是強制性，教師日常職務繁重，實在難以撥

出額外時間進修，以致教師未能掌握教授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技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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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華語學生的學習成效。 
 
建議： 
支援教師工作以安排進修，開辦專門教授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大學或大專課程

在教師工作安排上作出調節，或增加撥款聘用代課教師，以讓教師有空間進

修。此外，建議大學及大專院校開辦專門教授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課程，

或在常設課程中增加教授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科目，以培訓教授非華語學

生的專門人才，大學及大專院校更可特別為非華語學生開辦專業教育課程，

培訓他們成為少數族裔教學專業人員，讓他們可運用其母語的優勢，教授非

華語學生學習中文。 
 

7. 缺乏對少數族裔家長的支援服務，家長未能幫助子女學習中文 
現時，教育局並沒有規定學校需在選校資料中列明非華語學生的數目，以及

為非華語學生而設的學習支援或服務。因此，不諳中英文的少數族裔家長在

選校時並未能獲得足夠資訊去決定報讀學校，故常見有少數族裔家長擔心主

流學習對非華語學生的支援不足，而往往把子女送往收取較多非華語學生的

學校，影響他們學習中文。此外，部份學校並沒有聘請少數族裔職員或採用

社區內的翻譯服務協助與家長溝通，不時會見到教師只以簡單中英文或身體

語言與少數族裔家長溝通。曾有不少少數族裔家長表示自己根本不能與教師

溝通，亦對學生在學校的表現一無所知，難以掌握子女的學習情況。 
 
建議： 
增加選校資料透明度以協助少數族裔家長選校，以及聘用少數族裔人手或外

購翻譯服務協助與家長溝通 
教育局應規定學校需在選校資料中增加資訊的透明度，列明非華語學生的數

目，以及為非華語學生而設的學習支援或服務，讓少數族裔家長能在選校時

獲得足夠資訊去選擇學校。此外，亦應為額外撥款提供指引，例如規定學校

如收取一定人數的非華語學生必須聘請一定人數的少數族裔人手，以協助與

少數族裔家長之間的溝通，或是向他們提供外購的翻譯服務，如到場翻譯及

通告翻譯等，以讓家長得悉子女的學習情況及學習安排等，並確保學校有清

晰指引予職員，確保他們知悉如何接待少數族裔家長。 
 

8. 缺乏非華語學生適應課程，影響非華語學生受惠情況 
教育局有為新來港之非華語學生提供「新來港兒童適應課程」，幫助他們適

應本港環境及教育制度，課程由教育局資助非政府機構開辦，每班為期六十

小時，供來港定居不足一年或在本地學校接受教育不足一年的非華語兒童報

讀。然而有少數族裔家長反映現時開辦適應課程之地點太少，有居於葵涌的

非華語學生需要跨區到美孚或油麻地參加課程，由於地點不便故令非華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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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放棄參加，大大影響他們適應香港及學習中文的進度。此外，課程只供來

港定居不足一年或在本地學校接受教育不足一年的非華語兒童報讀，但短短

一年時間並不足以幫助他們適應香港的生活及學習。 
 
建議： 
增加對非政府機構開辦課程的撥款，以及放寬參加對象的資格 
教育局增加對非政府機構開辦課程的撥款，讓他們能在各區開辦適應課程，

便利居於不同區域的少數族裔參與，並且放寬參加對象的資格為來港定居三

年或以下或在本地學校接受教育不足三年的非華語兒童報讀，以持續支援他

們適應香港的生活及學習。 
 


